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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经要闻 

 2024 年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初步核算结果 

2024/10/19 09:30  来源：国家统计局 

   根据有关基础资料和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方法，经初步核算，我国 2024

年三季度 GDP 核算结果如下。 

  

表 1 2024 年三季度 GDP 初步核算数据 

  

  
绝对额（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三季度 前三季度 三季度 前三季度 

GDP 332910 949746 4.6 4.8 

第一产业 27073 57733 3.2 3.4 

第二产业 124832 361362 4.6 5.4 

第三产业 181005 530651 4.8 4.7 

          

农林牧渔业 28451 60987 3.5 3.6 

工业 102334 302192 5.1 5.7 

#制造业 83698 250384 5.0 5.9 

建筑业 23121 60892 3.0 4.1 

批发和零售业 32862 93741 5.0 5.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6437 45121 6.6 6.8 

住宿和餐饮业 6010 15846 5.9 6.3 

金融业 26668 79673 6.2 5.2 

房地产业 16598 52112 -1.9 -4.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 
13577 45579 10.0 11.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2671 34704 10.8 10.1 

其他行业 54181 158899 3.0 3.3 

注： 

1.绝对额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计算； 

2.三次产业分类依据国家统计局 2018 年修订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 

3.行业分类采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 

4.本表 GDP 总量数据中，有的不等于各产业（行业）之和，是由于数值修约误差

所致，未作机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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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GDP 同比增长速度 

  

单位：% 

年份 1 季度 2 季度 3 季度 4 季度 

2019 6.3 6.0 5.9 5.8 

2020 -6.9 3.1 4.8 6.4 

2021 18.7 8.3 5.2 4.3 

2022 4.8 0.4 3.9 2.9 

2023 4.5 6.3 4.9 5.2 

2024 5.3 4.7 4.6   

注：同比增长速度为与上年同期对比的增长速度。 

  

表 3 GDP 环比增长速度 

  

单位：% 

年份 1 季度 2 季度 3 季度 4 季度 

2019 1.6 1.4 1.4 1.3 

2020 -10.4 11.4 3.4 2.7 

2021 0.5 1.4 0.6 1.8 

2022 0.4 -2.1 4.0 0.8 

2023 1.8 0.7 1.5 1.3 

2024 1.5 0.5 0.9   

注：环比增长速度为经季节调整后与上一季度对比的增长速度。 

  

  其他相关核算结果详见国家统计局数据库（http://data.stats.gov.cn）。 

  

  附件： 

  

中国 GDP 季度核算说明 

  

  1.季度 GDP 核算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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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基本概念 

  

  GDP是一个国家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GDP是国民

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GDP核算有三种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反

映国民经济生产活动成果。生产法是从生产过程中创造的货物和服务价值中，剔除

生产过程中投入的中间货物和服务价值，得到增加值的一种方法。国民经济各行业

生产法增加值计算公式如下：增加值＝总产出－中间投入。将国民经济各行业生产

法增加值相加，得到生产法国内生产总值。收入法是从生产过程形成收入的角度，

对生产活动成果进行核算。按照这种计算方法，增加值由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

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个部分组成。计算公式为：增加值＝劳动者报酬＋生产

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国民经济各行业收入法增加值之和等于收入

法国内生产总值。支出法是从生产活动成果最终使用的角度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

一种方法。最终使用包括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部分。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季度 GDP是以生产法为基础核算的结果。 

  

  1.2 核算范围 

  

  1.2.1 生产范围 

  

  GDP核算的生产范围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生产者提供或准备提供给其他

单位的货物或服务的生产；第二，生产者用于自身最终消费或固定资本形成的所有

货物的自给性生产；第三，生产者为了自身最终消费或固定资本形成而进行的知识

载体产品的自给性生产，但不包括住户部门所从事的类似的活动；第四，自有住房

提供的住房服务，以及雇佣有酬家庭服务人员提供的家庭和个人服务的自给性生

产。生产范围不包括没有报酬的家庭和个人服务、没有单位控制的自然活动（如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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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未经培育的森林、野果或野浆果的自然生长，公海中鱼类数量的自然增长）

等。 

  

  1.2.2 生产活动主体范围 

  

  GDP 生产活动主体范围包括了中国经济领土范围内具有经济利益中心的所有

常住单位。本报告中的季度 GDP 数据是由国家统计局负责核算的全国数据，未包

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地区生产总值数据。 

  

  1.3 核算单位 

  

  GDP核算主要以法人单位作为核算单位，在核算中依据法人单位从事的主要活

动将其划分到不同的行业，分别计算各个行业的增加值，再将各行业增加值汇总得

到 GDP。 

  

  1.4 核算频率 

  

  核算频率为季度。中国从 1992 年 1 季度开始到 2015 年 2 季度，采用累计核

算方式核算季度 GDP，即分别计算各年 1 季度、1-2 季度、1-3 季度和 1-4 季度的

GDP 数据，1-4 季度 GDP 初步核算即为年度 GDP 初步核算。从 2015 年 3 季度开始

改为分季核算方式，即分别计算各年 1季度、2季度、3季度和 4季度的 GDP数据，

累计数据通过当季数据相加得到。 

  

  从 2011年 1季度开始，国家统计局正式对外发布各季 GDP环比增长速度。 

  

  1.5 法律依据和制度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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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P核算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目前，中国 GDP是按照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的要求进行测算的，该体系采纳了联合国《国

民账户体系（2008）》的基本核算原则、内容和方法。 

  

  1.6 保密性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一章第九条的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

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国民经济核算人员在进行 GDP 核算时对所使用的未经公开的专业统计数据和

行政记录数据严格保密，在 GDP核算数据发布前对当期 GDP 数据也严格保密。 

  

  1.7 用户需求 

  

  季度 GDP数据的国内用户主要是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大学、行业协会、媒体

以及社会公众。此外，国家统计局定期向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提供中国季度 GDP数据。 

  

  2.季度 GDP 核算方法 

  

  2.1 分类体系 

  

  在季度 GDP 核算中，行业划分依据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和三次产业划

分标准，并采用两种分类方式。 

  

  第一种分类是国民经济行业分类，采用国家标准管理部门 2017年颁布的《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在实际核算中采用两级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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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级分类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门类为基础，分为农、林、牧、渔业，工

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他行业等 11

个行业。其中工业包含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个

门类行业；其他行业包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

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 7个门类行业。 

  

  第二级分类在第一级分类的基础上，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一部分门类细

化为行业大类。 

  

  第二种分类是三次产业分类，依据国家统计局 2018年修订的《三次产业划分

规定》，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

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

助性活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

其他行业（剔除国际组织）。 

  

  2.2 资料来源 

  

  在季度 GDP 核算时，将所有可以在核算时获得的、适用的经济统计调查数据

都用于 GDP核算。资料来源主要包括两部分： 

  

  一是国家统计调查资料，指由国家统计系统实施的统计调查获得的各种统计

资料，如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

规模以上服务业等统计调查资料、人口与劳动工资统计资料、价格统计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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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记录资料，主要包括：财政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

证监会等行政管理部门的相关数据，例如人民银行的金融机构本外币信贷收支情

况、税务总局分行业的税收资料等。 

  

  2.3 核算方法 

  

  2.3.1 现价增加值核算方法 

  

  根据资料来源情况，季度现价增加值核算主要采用增加值率法、相关价值量指

标推算法以及利用不变价推算现价等方法。 

  

  2.3.1.1 相关价值量指标速度推算法 

  

  相关价值量指标速度推算法是利用相关价值量指标的现价增长速度推算现价

增加值的增长速度，然后用上年同期现价增加值乘以推算出的现价增加值增长速

度得出当期现价增加值，计算公式为： 

  

  现价增加值＝上年同期现价增加值×（1＋现价增加值增长速度） 

  

  其中，现价增加值增长速度，根据本期相关价值量指标现价增长速度，以及以

前年度现价增加值增长速度和相关价值量指标的现价增长速度之间的数量关系确

定。 

  

  2.3.1.2 利用不变价推算现价方法 

  

  先利用物量指数外推法求得本期不变价增加值，再根据相关价格指数推算现

价增加值。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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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价增加值＝不变价增加值×价格指数 

  

  2.3.2 不变价增加值核算方法 

  

  不变价增加值是把按当期价格计算的增加值换算成按某个固定期（基期）价格

计算的价值，从而剔除价格变化因素的影响，以使不同时期的价值可以比较。不变

价增加值采用固定基期方法计算，目前每 5年更换一次基期，2021年至 2025年不

变价增加值的基期是 2020年。 

  

  季度不变价增加值核算主要采用价格指数缩减法和相关物量指数外推法。 

  

  2.3.2.1 价格指数缩减法 

  

  利用相关价格指数直接缩减现价增加值，计算不变价增加值，计算公式为： 

  

  某行业不变价增加值＝该行业现价增加值÷价格指数 

  

  2.3.2.2 物量指数外推法 

  

  利用相关物量指标的增长速度推算不变价增加值的增长速度，然后用上年同

期不变价增加值和推算出的不变价增加值增长速度计算得出当期不变价增加值，

计算公式为： 

  

  某行业不变价增加值＝该行业上年同期不变价增加值 ×（1＋该行业不变价

增加值增长速度） 

  

  其中，不变价增加值增长速度根据本期相关物量指标增长速度，以及以前年度

不变价增加值增长速度和相关物量指标的增长速度之间的数量关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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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季节调整 

  

  GDP环比增长速度是季度增加值与上一个季度增加值数据对比的结果。在测算

时，须剔除季节性因素对时间序列的影响，利用国家统计局版季节调整软件（NBS-

SA）对时间序列进行季节调整。NBS-SA 是在目前国际上比较常用的季节调整软件

的基础上，考虑了中国特有的季节因素研制而成的。该软件添加了处理中国特有的

季节因素的新模块，有效剔除了中国特有的季节因素，包括春节、端午、中秋等移

动假日因素、周工作天数从原来的 6 天制到 5 天制转变的因素、假期变动及调休

带来的变化因素等。 

  

  3.季度 GDP 数据修订 

  

  3.1 修订的必要性 

  

  季度 GDP初步核算对时效性要求很强，一般在季后 15 天左右公布，这时，GDP

核算所需要的基础资料不能全部获得，因此季度 GDP 初步核算利用专业统计进度

资料和相关指标推算得到。之后，随着可以获得的基础资料不断增加和完善，会利

用更加完整的基础资料，例如，专业统计年报、行业财务资料和财政决算资料对 GDP

数据进行修订，使其更加准确地反映经济发展实际情况。 

  

  3.2 修订程序 

  

  按照国家统计局最新改革的 GDP 核算和数据发布制度规定，中国季度 GDP 核

算分为初步核算和最终核实两个步骤。通常，年度 GDP最终核实后，要对季度数据

进行修订，称为常规修订；在开展全国经济普查，发现对 GDP数据有较大影响的新

的基础资料，或计算方法及分类标准发生变化后而对年度 GDP 历史数据进行修订

后，也要对季度 GDP历史数据进行相应修订，称为全面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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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修订方法 

  

  3.3.1 当季数据的修订 

  

  中国目前对季度 GDP 数据修订的方法是比例衔接法，即利用年度基准值与年

内四个季度汇总数的差率调整季度数据的方法。比例衔接法的基本做法是：首先对

国民经济各行业现价和不变价增加值分别进行衔接，GDP和三次产业增加值是衔接

后的行业增加值的加总。不变价 GDP 和不变价三次产业增加值的衔接方法与现价

相同。 

  

  3.3.2 环比数据的修订 

  

  由于季节调整的对象是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当时间序列中任何一个季度数据

发生变化时，都会影响季节调整的结果；在时间序列中加入最新的一个季度的数据，

也会使以前季度的环比数据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这是模型自动修正的结果。根据

季节调整原理，一般情况下，离最新数据时间较近的时期，数据受影响较大；离最

新数据时间较远的时期，数据受影响较小。为便于用户使用，在发布当期环比数据

的同时，会通过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修订后的以前季度的环比数据。 

  

  4.季度 GDP 数据质量评估 

  

  4.1 对基础数据的评估 

  

  对于 GDP 核算所使用的各专业统计数据和行政记录数据，有关部门都会对其

质量进行检验，确保数据合理反映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当 GDP 核算部门得到这些

基础数据后，会再次对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进行检验，确保这些数据符合 GDP 核

算的概念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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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对核算方法的评估 

  

  在 GDP核算中，GDP核算部门会根据不断发展的中国经济实际情况，依据不断

完善的国民经济核算标准，对中国的季度 GDP 核算方法进行修订，以确保核算方

法的合理性。 

  

  4.3 对核算结果的评估 

  

  在得到季度 GDP 核算结果后，要对 GDP 各构成项目数据、GDP 数据与相关专

业、部门统计数据以及宏观数据的协调性进行检验，保证 GDP 数据和其他主要数

据的相互协调和匹配。正在建立以国民经济核算为核心框架，对各专业和部门基础

统计数据进行评估的制度。 

  

  4.4 数据的可比性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采纳了联合国《国民账户体系（2008）》

的基本核算原则、内容和方法，因而 GDP数据具有国际可比性。 

  

  在开展全国经济普查或计算方法及分类标准发生变化后对季度 GDP 历史数据

进行了修订，因此 1992年 1季度以来的季度 GDP时间序列具有可比性。 

  

  5.季度 GDP 数据发布 

  

  5.1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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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度 GDP初步核算数一般于季后 15日左右发布，季度 GDP最终核实数一般于

隔年 1月份发布。对于主要统计指标的发布，国家统计局会在年初发布的《主要统

计信息发布日程表》中说明发布日期，GDP数据将按规定日程发布。 

  

  5.2 发布方式 

  

  季度 GDP 初步核算数在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网站

（www.stats.gov.cn）、《中国经济景气月报》上公布；季度 GDP最终核实数在国

家统计数据库（http://data.stats.gov.cn/）、《中国经济景气月报》上公布。

对于 1992 年 1 季度以来的季度 GDP 数据时间序列，可以通过国家统计数据库

（http://data.stats.gov.cn/）进行查询。 

  

 

 

 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向好因素累积增多 

2024/10/18 10:00 来源：国家统计局 

 

（2024 年 10月 18日） 

  

国家统计局 

  

  前三季度，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着力深化改革开放、

扩大国内需求、优化经济结构，有效落实存量政策，加力推出增量政策，国民经济

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生产需求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民生保障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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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9 月份多数生产需求指标好转，

市场预期改善，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积极因素累积增多。 

  

  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949746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57733 亿元，同比增长 3.4%；第二产业增加值

361362 亿元，增长 5.4%；第三产业增加值 530651 亿元，增长 4.7%。分季度看，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3%，二季度增长 4.7%，三季度增长 4.6%。从环比

看，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9%。 

  

  一、农业生产形势较好，畜牧业总体平稳 

  

  前三季度，农业（种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7%。全国夏粮早稻产量合计 17795

万吨，比上年增加 346 万吨，增长 2.0%。秋收进展顺利，全年粮食有望再获丰收。

前三季度，猪牛羊禽肉产量 7044 万吨，同比增长 1.0%，其中，牛肉、禽肉产量分

别增长 4.6%、6.4%，猪肉、羊肉产量分别下降 1.4%、2.2%；牛奶产量下降 0.1%，

禽蛋产量增长 3.5%。三季度末，生猪存栏 42694 万头，同比下降 3.5%；前三季度，

生猪出栏 52030 万头，下降 3.2%。 

  

  二、工业生产平稳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 

  

  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2.9%，制造业增长 6.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

长 6.3%。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9.1%，增速

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1.7 和 3.3 个百分点。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4.3%；股份制企业增长 6.1%，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 3.9%；私

营企业增长 5.5%。分产品看，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3D 打印设备产品产量同比

分别增长 33.8%、26.0%、25.4%。9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比

上月加快 0.9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59%。9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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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2.0%。1-8 月份，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46527 亿元，同比增长 0.5%。 

  

  三、服务业持续恢复，现代服务业发展良好 

  

  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7%。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

售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1.3%、10.1%、6.8%、6.3%、5.4%。9 月份，全国服务业生

产指数同比增长 5.1%，比上月加快 0.5 个百分点。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 11.4%、9.7%、6.5%。1-

8 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7%。9 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

数为 49.9%，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4.6%。其中，邮政、电信广播电视及卫

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

55.0%以上较高景气区间。 

  

  四、市场销售保持增长，升级类商品销售向好 

  

  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53564 亿元，同比增长 3.3%。按经营单位所

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305869 亿元，同比增长 3.2%；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47695

亿元，增长 4.4%。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 314149 亿元，增长 3.0%；餐饮收

入 39415 亿元，增长 6.2%。部分基本生活类和升级类商品销售良好，限额以上单

位粮油食品类、饮料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9.9%、4.5%；通讯器材类、体育娱乐

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11.9%、9.7%。全国网上零售额 108930 亿元，同比增

长 8.6%。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90721 亿元，增长 7.9%，占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的比重为 25.7%。9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2%，比上月加快

1.1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39%。汽车、家电等商品销售向好，9 月份限额以上单位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通讯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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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0.0%；汽车类、家具类商品零售额均增长 0.4%，增速由负转正。前三季

度，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6.7%。 

  

  五、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继续扩大，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78978 亿元，同比增长 3.4%；扣

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7.7%。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

增长 4.1%，制造业投资增长 9.2%，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10.1%。全国新建商品房

销售面积 70284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7.1%，降幅比上半年和 1-8 月份分别收窄 1.9

和 0.9 个百分点；新建商品房销售额 68880 亿元，下降 22.7%，降幅比上半年和 1-

8 月份分别收窄 2.3 和 0.9 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2.3%，第

二产业投资增长 12.3%，第三产业投资下降 0.7%。民间投资下降 0.2%；扣除房地

产开发投资，民间投资增长 6.4%。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0.0%，其中高技术

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9.4%、11.4%。高技术制造业中，航空、航天

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34.1%、10.3%；高技术服

务业中，专业技术服务业、电子商务服务业、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31.8%、14.8%、14.8%。9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环比增长 0.65%。 

  

  六、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前三季度，货物进出口总额 323252 亿元，同比增长 5.3%。其中，出口 186147

亿元，增长 6.2%；进口 137104 亿元，增长 4.1%。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 49043 亿

元。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 9.4%，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55.0%，比上年同期提高

2.1 个百分点。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 6.3%，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47.1%。机电产品出口增长 8.0%，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59.3%。9 月份，进出口总

额 37480 亿元，同比增长 0.7%。其中，出口 21653 亿元，增长 1.6%；进口 15827

亿元，下降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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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下降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0.3%，涨幅比上半年扩大 0.2

个百分点。分类别看，食品烟酒价格下降 0.4%，衣着价格上涨 1.5%，居住价格上

涨 0.1%，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0.7%，交通通信价格下降 1.3%，教育文化娱乐

价格上涨 1.7%，医疗保健价格上涨 1.4%，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3.4%。在食品

烟酒价格中，鲜果价格下降 4.7%，粮食价格上涨 0.2%，鲜菜价格上涨 3.3%，猪肉

价格上涨 5.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5%。9 月份，全国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4%，环比持平。 

  

  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2.0%，降幅比上半年收窄 0.1 个

百分点。其中，9 月份同比下降 2.8%，环比下降 0.6%。前三季度，工业生产者购

进价格同比下降 2.1%。其中，9 月份同比下降 2.2%，环比下降 0.8%。 

  

  八、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略有下降 

  

  前三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1%，比上年同期下降 0.2 个百分

点。9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本地户籍劳

动力调查失业率为 5.2%；外来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 4.8%，其中外来农业户籍

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 4.6%。31 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 48.8 小时。三季度末，外出务工

农村劳动力总量 19014 万人，同比增长 1.3%。 

  

  九、居民收入继续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0941 元，同比名义增长 5.2%，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 4.9%。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1183 元，同比名

义增长 4.5%，实际增长 4.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740 元，同比名义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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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实际增长 6.3%。从收入来源看，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

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名义增长 5.7%、6.4%、1.2%、4.9%。全国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25978 元，同比名义增长 5.9%。 

  

  总的来看，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政策效应不断显现，主要

经济指标近期出现积极变化。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经济回升向

好基础仍需巩固。下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强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协同发力，推进各项政策加快落地见效，

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势头，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附注 

  

  （1）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分类项目增长速度按不变价计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及其分类项目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均为实际增长速度；其他指标除特殊说明

外，按现价计算，为名义增长速度。 

  

  （2）根据季节调整模型自动修正结果，对近一年来各期国内生产总值、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增速进行

修订。修订结果及 2024年三季度 GDP 环比数据、2024年 9月份其他指标环比数据

如下： 

  

  2023年各季度及 2024年一季度、二季度、三季度 GDP 环比增速分别为 1.8%、

0.7%、1.5%、1.3%、1.5%、0.5%和 0.9%。 

  

其他指标环比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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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 

环比增速（%） 

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 

环比增速（%）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环比增速（%） 

2023年 9月份 0.36 -0.26 0.50 

10月份 0.48 0.29 0.63 

11月份 0.79 0.47 0.18 

12月份 0.36 0.35 0.35 

2024年 1月份 0.78 -0.34 -0.03 

2月份 0.16 0.95 -0.02 

3月份 -0.14 0.32 0.56 

4月份 0.90 0.14 -0.01 

5月份 0.25 0.19 0.57 

6月份 0.39 0.40 0.00 

7月份 0.35 0.07 0.28 

8月份 0.32 0.23 0.02 

9月份 0.59 0.65 0.39 

  

  （3）规模以上工业的统计范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

业。 

  

  由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范围每年发生变化，为保证本年数据与上年可比，计算

产品产量等各项指标同比增长速度所采用的同期数与本期的企业统计范围尽可能

相一致，和上年公布的数据存在口径差异。主要原因：一是统计单位范围发生变化。

每年有部分企业达到规模纳入调查范围，也有部分企业因规模变小退出调查范围，

还有新建投产企业、破产、注（吊）销企业等影响。二是部分企业集团（公司）产

品产量数据存在跨地区重复统计现象，根据专项调查对企业集团（公司）跨地区重

复产量进行了剔重。 

  

  （4）服务业生产指数是指剔除价格因素后，服务业报告期相对于基期的产出

变化。 

  

  （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范围是从事商品零售活动或提供餐饮服务的法

人企业、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户。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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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企业（单位、个体户）、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单位、

个体户）、200 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单位、个体户）。 

  

  由于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单位、个体户）范围每年发

生变化，为保证本年数据与上年可比，计算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等各项指标

同比增长速度所采用的同期数与本期的企业（单位、个体户）统计范围相一致，和

上年公布的数据存在口径差异。主要原因是每年都有部分企业（单位、个体户）达

到限额标准纳入调查范围，同时也有部分企业（单位、个体户）因规模变小达不到

限额标准退出调查范围，还有新开业、破产、注（吊）销企业（单位、个体户）的

影响。 

  

  网上零售额是指通过公共网络交易平台（包括自建网站和第三方平台）实现的

商品和服务零售额之和。商品和服务包括实物商品和非实物商品（如虚拟商品、服

务类商品等）。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包括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不包括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

额。 

  

  （6）服务零售额指企业（产业活动单位、个体户）以交易形式直接提供给个

人和其他单位非生产、非经营用的服务价值总和，旨在反映服务提供方以货币形式

销售的属于消费的服务价值，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教育、卫生、体育、娱乐等

领域服务活动的零售额。 

  

  （7）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按可比口径计算。 

  

  （8）进出口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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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就业人员是指 16周岁及以上，有劳动能力，为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

而从事一定社会劳动的人员。 

  

  （10）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是指将所有调查户按人均可支配收入水

平从低到高顺序排列，处于最中间位置的调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11）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附表 

  

2024 年 9月份及前三季度主要统计数据 

  

指 标 

9月 1-9月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一、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332910 

（三季度） 

4.6 

（三季度） 
949746 4.8 

第一产业 
27073 

（三季度） 

3.2 

（三季度） 
57733 3.4 

第二产业 
124832 

（三季度） 

4.6 

（三季度） 
361362 5.4 

第三产业 
181005 

（三季度） 

4.8 

（三季度） 
530651 4.7 

二、农业         

猪牛羊禽肉（万吨） … … 7044 1.0 

其中：猪肉（万吨） … … 4240 -1.4 

生猪存栏（万头，三季度末） … … 42694 -3.5 

生猪出栏（万头） … … 52030 -3.2 

三、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5.4 … 5.8 

分三大门类         

采矿业 … 3.7 … 2.9 

制造业 … 5.2 … 6.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 
…  10.1 … 6.3 

分经济类型         

其中：国有控股企业 … 3.9 … 4.3 

其中：股份制企业 … 6.2 …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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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9月 1-9月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 2.4 … 3.9 

其中：私营企业 … 5.6 … 5.5 

产品销售率（%） 96.0 
-1.4 

(百分点) 
96.1 

-0.7 

(百分点) 

出口交货值（亿元） 14099 3.4 112108 4.1 

四、服务业生产指数 … 5.1 … 4.9 

五、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

户） 

（亿元） 

… … 378978 3.4 

其中：民间投资 … … 191001 -0.2 

分产业         

第一产业 … … 7044 2.3 

第二产业 … … 129685 12.3 

第三产业 … … 242249 -0.7 

全国建筑业总产值（亿元）   … … 217411 4.4 

全国建筑业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亿平方米） 
… … 123.4 -5.8 

六、房地产开发         

房地产开发投资（亿元） … … 78680 -10.1 

房屋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 … 715968 -12.2 

房屋新开工面积（万平方米） … … 56051 -22.2 

房屋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 … 36816 -24.4 

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万平方

米） 
… … 70284 -17.1 

新建商品房销售额（亿元） … … 68880 -22.7 

商品房待售面积（万平方米） … … 73177 13.4 

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到位资金

（亿元） 
… … 78898 -20.0 

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41112 3.2 353564 3.3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

售额 
16901 2.6 137677 2.3 

按经营地分         

城镇 35044 3.1 305869 3.2 

乡村 6068 3.9 47695 4.4 

按消费类型分         

餐饮收入 4417 3.1 39415 6.2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 1279 0.7 11038 3.6 

商品零售额 36695 3.3 31414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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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9月 1-9月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

额 
15622 2.8 126639 2.2 

八、进出口总额（亿元） 37480 0.7 323252 5.3 

出口额 21653 1.6 186147 6.2 

进口额 15827 -0.5 137104 4.1 

九、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 
5.1 

0.1 

(百分点) 
5.1 

-0.2 

(百分点) 

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 5.1 
-0.1 

(百分点) 
5.1 

-0.4 

（百分点） 

十、居民消费价格 … 0.4 … 0.3 

 食品烟酒 … 2.3 … -0.4 

 衣着 … 1.3 … 1.5 

 居住 … -0.1 … 0.1 

 生活用品及服务 … 0.1 … 0.7 

 交通通信 … -4.1 … -1.3 

 教育文化娱乐 … 0.6 … 1.7 

 医疗保健 … 1.2 … 1.4 

 其他用品及服务 … 3.5 … 3.4 

十一、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 -2.8 … -2.0 

生产资料 … -3.3 … -2.4 

 采掘 … -2.5 … -2.2 

 原材料 … -3.2 … -1.2 

 加工 … -3.3 … -2.9 

生活资料 … -1.3 … -1.0 

 食品 … -1.6 … -0.9 

 衣着 … -0.3 … 0.0 

 一般日用品 … -0.3 … -0.1 

 耐用消费品 … -2.1 … -2.0 

十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 -2.2 … -2.1 

十三、农产品生产者价格 … 
 2.4 

（三季度） 
… -1.2 

农业产品 … 
 2.3 

（三季度） 
… -1.2 

谷物 … 
-6.3 

（三季度） 
… -5.8 

小麦 … 
-8.3 

（三季度） 
… -5.1 

稻谷 … 
 0.8 

（三季度） 
… 1.5 

玉米 … -14.4 …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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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9月 1-9月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三季度） 

油料 … 
-1.9 

（三季度） 
… -2.0 

蔬菜 … 
12.8 

（三季度） 
… 2.3 

水果 … 
-0.8 

（三季度） 
… -4.7 

茶叶 … 
-2.4 

（三季度） 
… -1.0 

林业产品 … 
 3.8 

（三季度） 
… 3.4 

木材 … 
-3.0 

（三季度） 
… -1.9 

饲养动物及其产品 … 
 3.5 

（三季度） 
… -1.6 

生猪 … 
19.6 

（三季度） 
… 7.6 

活牛 … 
-12.0 

（三季度） 
… -15.4 

活羊 … 
-10.2 

（三季度） 
… -9.8 

活家禽 … 
-3.0 

（三季度） 
… -3.2 

禽蛋 … 
-3.9 

（三季度） 
… -8.3 

渔业产品 … 
-0.6 

（三季度） 
… -2.4 

十四、居民收入和支出（元/

人）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 30941 4.9 

按常住地分         

 城镇居民 … … 41183 4.2 

 农村居民 … … 16740 6.3 

按收入来源分         

 工资性收入 … … 17696 5.7 

 经营净收入 … … 4939 6.4 

 财产净收入 … … 2585 1.2 

 转移净收入 … … 5721 4.9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

数 
… … 25978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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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9月 1-9月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 20631 5.3 

 城镇居民 … … 25530 4.8 

 农村居民 … … 13839 6.2 

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万人，

三季度末） 
… … 19014 1.3 

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月均收入

（元/人，三季度） 
… … 4893 3.3 

注： 

1.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分类项目增长速度按不变价计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及其

分类项目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全国及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

支出增速为实际增长速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项增速、中位数增速为名

义增速；其他指标增长速度均按现价计算。 

2.全国建筑业企业指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不含劳务分

包建筑业企业。 

3.失业率累计数据为各月平均值。 

4.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指农产品生产者第一手出售其产品时的价格。 

5.进出口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 

6.此表中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7.更加详细数据信息，请见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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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9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4% 

2024/10/18 10:00  来源：国家统计局 

  9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5.4%，比上月加快 0.9 个百分点

（增加值增速均为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率）。从环比看，9 月份，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 0.59%。1—9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分三大门类看，9 月份，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7%，制造业增长 5.2%，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0.1%。 

  

  分经济类型看，9 月份，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9%；股份制企业增

长 6.2%，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 2.4%；私营企业增长 5.6%。 

  

  分行业看，9 月份，41 个大类行业中有 36 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其中，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 3.2%，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 2.0%，农副食品加工业增

长 1.7%，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长 5.6%，纺织业增长 5.1%，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增长 4.6%，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下降 3.8%，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增长 2.7%，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8.8%，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4.6%，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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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4.0%，汽车制造业增长 4.6%，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

输设备制造业增长 13.7%，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6.1%，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10.6%，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0.2%。 

  

  分产品看，9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 619 种产品中有 345 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其中，钢材 11731 万吨，同比下降 2.4%；水泥 16847 万吨，下降 10.3%；十种有

色金属 664 万吨，增长 2.2%；乙烯 267 万吨，下降 1.3%；汽车 283.9 万辆，下降

1.0%，其中新能源汽车 130.8 万辆，增长 48.5%；发电量 8024 亿千瓦时，增长 6.0%；

原油加工量 5873 万吨，下降 5.4%。 

  

  9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为 96.0%，同比下降 1.4 个百分点；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 14099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3.4%。 

  

2024 年 9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生产主要数据 

  

指标 

9 月 1—9 月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5.4 … 5.8 

分三大门类         

 采矿业 … 3.7 … 2.9 

 制造业 … 5.2 … 6.0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 … 10.1 … 9.1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 
… 10.1 … 6.3 

分经济类型         

 其中：国有控股企业 … 3.9 … 4.3 

 其中：股份制企业 … 6.2 … 6.1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 2.4 … 3.9 

 其中：私营企业 … 5.6 … 5.5 

主要行业增加值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 3.2 … 2.3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 2.0 … 2.8 

 农副食品加工业 … 1.7 … 1.4 

 食品制造业 … 4.1 …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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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 5.6 … 5.6 

 纺织业 … 5.1 … 5.3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 4.6 … 9.0 

 医药制造业 … 11.0 … 3.1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 6.9 … 8.4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3.8 … -1.3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 2.7 … 3.1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 8.8 … 10.2 

 金属制品业 … 9.3 … 7.1 

 通用设备制造业 … 4.6 … 3.0 

 专用设备制造业 … 4.0 … 2.5 

 汽车制造业 … 4.6 … 7.9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

输设备制造业 
… 13.7 … 12.1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 6.1 … 4.5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 10.6 … 12.8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 10.2 … 6.1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布（亿米） 27 -1.4 234 1.4 

 硫酸（折 100％）（万吨） 858 4.3 7762 8.4 

 烧碱（折 100％）（万吨） 361 3.8 3228 6.2 

 乙烯（万吨） 267 -1.3 2410 -0.7 

 化学纤维（万吨） 671 2.7 5860 9.5 

 水泥（万吨） 16847 -10.3 132670 -10.7 

 平板玻璃（万重量箱） 8901 8.5 76071 4.9 

 生铁（万吨） 6676 -6.7 64443 -4.6 

 粗钢（万吨） 7707 -6.1 76848 -3.6 

 钢材（万吨） 11731 -2.4 104448 -0.1 

 十种有色金属（万吨） 664 2.2 5874 5.6 

  其中：原铝（电解铝）（万

吨） 
365 1.2 3256 4.6 

 金属切削机床（万台） 6 1.8 51 7.2 

 工业机器人（套） 54044 22.8 416319 11.5 

 汽车（万辆） 283.9 -1.0 2168.3 2.7 

  其中：轿车（万辆） 97.9 -8.1 767.9 -1.4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

（SUV）（万辆） 
123.1 5.3 916.2 7.8 

  其中：新能源汽车（万辆） 130.8 48.5 843.9 33.8 

 发电机组（发电设备）（万千

瓦） 
3052 7.5 18476 19.0 

 太阳能电池（光伏电池）（万千

瓦） 
6385 8.2 47809 12.8 

 微型计算机设备（万台） 3268 2.6 2490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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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通信手持机（万台） 17044 9.1 118447 9.8 

  其中：智能手机（万台） 12247 9.8 87254 10.5 

 集成电路（亿块） 367 17.9 3156 26.0 

 原煤（万吨） 41446 4.4 347577 0.6 

 焦炭（万吨） 3932 -5.3 36440 -1.2 

 原油（万吨） 1707 1.1 15987 2.0 

 原油加工量（万吨） 5873 -5.4 53126 -1.6 

 天然气（亿立方米） 193 6.8 1830 6.6 

 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亿千瓦

时） 
8024 6.0 70560 5.4 

  火力发电量（亿千瓦时） 5451 8.9 47439 1.9 

  水力发电量（亿千瓦时） 1199 -14.6 10040 16.0 

  核能发电量（亿千瓦时） 355 2.8 3275 1.5 

  风力发电量（亿千瓦时） 694 31.6 6733 10.8 

  太阳能发电量（亿千瓦时） 323 12.7 3073 27.0 

 产品销售率（%） 96.0 
-1.4(百分

点) 
96.1 

-0.7(百分

点) 

 出口交货值（亿元） 14099 3.4 112108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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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 

  

  1、指标解释 

  

  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即工业增长速度，是用来反映一定时期工业生产物量增

减变动程度的指标。利用该指标，可以判断短期工业经济的运行走势和经济的景气

程度，也是制定和调整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参考和依据。 

  

  产品销售率：是销售产值和工业总产值的比率，用来反映工业产品的产销衔接

情况。 

  

  出口交货值：是指工业企业自营（委托）出口（包括销往香港、澳门、台湾地

区）或交给外贸部门出口的产品价值，以及外商来样、来料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

贸易等生产的产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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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均产品产量：是以当月公布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量除以该月日历天数

计算得到。 

  

  2、统计范围 

  

  规模以上工业的统计范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 

  

  由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范围每年发生变化，为保证本年数据与上年可比，计算

产品产量等各项指标同比增长速度所采用的同期数与本期的企业统计范围尽可能

相一致，和上年公布的数据存在口径差异。主要原因是：（一）统计单位范围发生

变化。每年有部分企业达到规模纳入调查范围，也有部分企业因规模变小退出调查

范围，还有新建投产企业、破产、注（吊）销企业等影响；（二）部分企业集团（公

司）产品产量数据存在跨地区重复统计现象，根据专项调查对企业集团（公司）跨

地区重复产量进行了剔重。 

  

  3、调查方法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生产报表按月进行全面调查（1月份数据免报）。 

  

  4、行业分类标准 

  

  执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4754-2017）。 

  

  5、环比数据修订 

  

  根据季节调整模型自动修正结果，对 2023年 9月至 2024年 8月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环比增速进行修订。修订结果及 2024年 9月份环比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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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月份 环比增速（%） 

2023年 

9月 0.36 

10月 0.48 

11月 0.79 

12月 0.36 

2024年 

1月 0.78 

2月 0.16 

3月 -0.14 

4月 0.90 

5月 0.25 

6月 0.39 

7月 0.35 

8月 0.32 

9月 0.59 

  

 

 

二．石化 

国内 

 北京启动全国首个烃基生物柴油应用试点 

日期：2024-10-19    来源：生物质能 

10 月 14 日上午，北京海淀区率先启动国内首个烃基生物柴油应用试点！由

10%的烃基生物柴油和 90%的石化柴油混合而成的 B10 柴油将加注于中国航油北京

机场范围内的地面车辆以及海淀区内环卫市政车辆等运输车上。该试点项目将在

区域内构建起一个餐厨废弃油脂收集-运输-预处理-生产-回用的全产业链闭环应

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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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海国投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兼海新能科董事长于志伟介绍，在原料收

集端，海新能科联合金拱门（中国）、百胜（中国）、中京征和等企业，完成原料

端餐厨废弃油脂的收集、运输，从源头上解决了废弃油脂回流餐桌的问题，并通过

预处理工艺为后续加工制造做好充分准备。在生产加工端，海新能科利用先进的生

产技术将餐厨废弃油脂加工成高品质的烃基生物柴油，再由中国石化北京石油分

公司、中国航油石油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B10 柴油掺混技术支持，将烃基生物柴油

按 10%的比例掺混石化柴油成为 B10 柴油，回用于试点示范车辆。在产品应用端，

首批交付的烃基生物柴油加注于中国航油北京机场范围内地面车辆、海淀区内环

卫市政车辆，以及金拱门（中国）、百胜（中国）、中京征和等企业的运输车辆，

并逐步在区域内交通运输领域扩大推广使用，最终形成北京市践行低碳发展理念

的生动实践。烃基生物柴油是以地沟油、棕榈酸化油、酸败油等废弃油脂为原料，

进行加氢脱氧生产而来，是国际公认的绿色清洁燃料。而且烃基生物柴油的化学成

分与柴油组分非常接近，可以和柴油以任意比例进行调和，能够适应各种高低温环

境，被誉为生物能源产业的战略性产品。作为国内首批利用地沟油转化烃基生物柴

油的企业之一，海新能科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家可以实现以地沟油为原料生产烃

基生物柴油与生物航空煤油的企业。于志伟说到，“自 2021 年开始，海新能科就

开始大力推动 B10 生物柴油的标准制定与北京试点建设。此次试点是北京市首次

将餐厨废弃油脂作为有价资源，我们将以点带面，逐步形成示范效应和规模效应，

未来有望复制推广至全市乃至全国。”同时，本次试点示范项目的碳减排认证将由

北京绿交所进行，国家能源局也将积极推进建立生物柴油碳减排方法学，推动将生

物柴油纳入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机制，加快实现生物柴油的绿色经济价值。 

 

 

 高产稳产！“深海一号”二期完成首批原油外输 年产量将增至 45

亿方 

日期：2024-10-14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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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10 月 13 日从中国海油获悉，位于海南岛东南陵水海域、9 月底刚刚投

产不久的“深海一号”二期项目，完成了投产以来的首次原油外输作业。 

“深海一号”大气田分一期和二期进行开发与建设。“深海一号”二期项目，

作为我国自主开发建设的地层温压最高、总井深最大的深水气田，采用“深浅结

合”“新老结合”的思路进行开发建设。 

深水油气从位于千米水深区域的水下气井采出，通过超百公里长的海底管线

持续“爬坡”，先到达水深百米左右的海上处理平台，经过处理后通过海底管线最

终抵达位于三亚市的南山终端。 

“深海一号”二期的开发建设，在已投运生产设施基础上，新增了 1400多台

（套）设备设施，构建起一个地理距离跨度超 170公里、作业水深跨度超 1500 米

的超大规模油气生产设施集群。 

中国海油南山终端总监 毛小明：“深海一号”二期的开发，带动南山终端油

气处理厂实现基础设施升级，深远海油气勘探开发保障能力显著增强，也为当地基

础能源供给和航运物流规模扩大创造了有利条件。 

“深海一号”大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突破 90亿立方米 

二期项目的接入让“深海一号”产能进一步提升。截至当前，“深海一号”

大气田已累计产气超过 90 亿立方米，生产凝析油超过 90 万立方米，保持高产稳

产运行状态。 

随着“深海一号”二期的投产，“深海一号”大气田天然气日产能从投产之

初的 700万立方米提升到目前的超过 1000万立方米。 

“深海一号”一期部署 11 口深水开发井，二期部署 12 口深水开发井，两个

项目水下气井产出油气的流向不同，但均由位于 1500米水深海域的“深海一号”

能源站进行远程控制。 

 

中国海油“深海一号”气田总监 李治：为了适应新的生产需求，“深海一号”

能源站完成新一轮升级改造，目前已经具备对 23口深水气井和两套水下生产系统

的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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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深海一号”二期工程天然气产能持续提升，全面投产后，“深海一

号”高峰年产量将从 30 亿立方米增至 45 亿立方米，成为我国深水油气开发的重

要枢纽，有力保障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岛的民生用气需求。 

多型国产化装备技术首次成功应用 

随着“深海一号”二期等深水油气开发重大项目的深入实施，多种新型海洋

装备实现从研究设计到实践应用、从完全进口到独立自主的转变，为国家能源安全

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深海一号”二期从勘探发现到最终建成投产历时 9 年之久，对已经投运的

“深海一号”能源站、崖城 13-1 气田、南山终端等油气生产装置进行改造升级，

建设投用一套全新的水下生产系统，其中投用的多型装备和技术是首次成功研发

应用。 

 

中国海油“深海一号”二期项目经理 刘康：项目团队针对深水、地层高温高

压等难题，联合企业和科研院所开展自主攻关，掌握了针对性关键技术，建成全球

首套千米级深水自动发球管汇，带动一大批装备实现国产化。 

 

 

 

国际 

 石油对智利经济的影响减弱 

日期：2024-10-16    来源：商务部 

智利《三点钟报》10 月 14 日报道，近期由于中东局势紧张，国际原油价格

大幅上涨，引发各国能源焦虑。根据智央行数据，智利虽为原油净进口国，但石油

对国家生产的影响“近年来已大大降低”，主要得益于能源使用效率提升和能源矩

阵多样化。在运输领域，随着电动汽车的普及，智利对石油的依赖度从 08年的35.9%

下降至 2021年的 30%；在发电领域，截至 2023年底，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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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达 34%，正逐步取代石油。石油进口方面，2003年石油及其衍生品的进口额占

总进口额的 30%，到 2024年，这一比例将降至 10%。 

 

 

 2024 年 8 月伊拉克石油出口量突破 1.05 亿桶 

日期：2024-10-14    来源：商务部 

沙法克新闻报道，伊拉克石油营销组织（SOMO）发布的最终统计数据显示，

伊拉克 8月原油出口总量达到 105,845,599 桶。 

 

 

 

三．五金建材卫浴 

 前三季度卫生洁具零售增长 10.5% 

10 月 13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

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6%，其中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 5.3%；9 月，装备制

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2%，较 8月增速加快 1.5%。此外，受国家鼓励、地方支

持和企业让利等因素带动，与家装相关的家具零售、卫生洁具零售同比分别增长

13.9%和 10.5%；9月，家具零售、卫生洁具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7%和 6.2%。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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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美国浴室趋势报告：适老化产品受捧 

2024年 10月 20日 来源:卫浴周报公众号 

美国家居服务网站 HOUZZ 近日发布 2024 年美国浴室趋势报告，今年受访者

翻新浴室时平均耗费 15000美元，高于上年的 13500美元。产品方面：32%受访者

升级了浴缸，27%的人完全拆除了浴缸；41%受访者安装了智能马桶；86%受访者更

换了水龙头，节水龙头受捧；71%受访者换了新浴室柜；更注重适老化改造，64%选

用了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扶手；瓷砖是淋浴地板和墙壁的热门选择，分别为 87%和

83%。 

 

 

 

四．矿产有色钢材 

国内 

 截至 2023 年底中国煤炭储量较 2022 年底增长 5.6%  

10月 15日，2024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天津开幕。会上，自然资源部对外发布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4）》（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已发现 173种矿产，去年新发现矿产地 124处。 

 

《报告》着重介绍了 2023 年以来中国在地质矿产调查评价、矿产资源勘查开

发、矿山生态修复、绿色矿山建设等方面的新进展，矿产资源政策法规新变化、矿

产资源管理等方面的新举措，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新动态，以及“一带一路”国际地

质矿产合作的新成果。 

 

(来源：新京报) 

 



42 

 招金矿业段磊：中国黄金矿企出海发展具备的独有竞争优势 

10 月 15 日，在 2024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召开期间，山东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副书记、执行总裁段磊作了题为《中国黄金行业海外投资的发展实践与思考》

的主旨演讲。在演讲中段磊结合山东招金的海外投资经历，以及中国黄金行业“走

出去”过程中沉淀的相关经验，阐述了中国黄金矿企出海发展具备的独有竞争优势。 

 

根据《全球黄金年鉴》发布数据，2023年全球黄金矿业总维持成本再次攀升，

达到 1295 美元/盎司，其中矿业比较发达的北美、大洋洲、欧洲三个地区分别为

1354 美元/盎司、1231 美元/盎司、1132 美元/盎司，相比这个数字，得益于精细

化管理和运营的推行。我国的黄金生产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2023 年为 1153.69

美元/盎司，比全球平均水平低了 141.31 美元/盎司。通过国内主要矿企发布的业

绩公告来看，2023年紫金、山金、招金总维持成本分别为1179.1美元/盎司、1009.37

美元/盎司、963.89 美元/盎司，均低于全球及北美、大洋洲、欧洲平均水平。这

些数据足以证明，良好的成本控制将使中国黄金矿企具备同等条件下更强的盈利

能力、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达到出海竞争的可靠优势。 

 

(文章来源：中国黄金网) 

 

 

国际 

 加拿大支持关键矿产基础设施建设 

据 Mining.com网站报道，加拿大政府拨付高达 1380万加元（约 1000万美元）

支持安大略省西北部的五个基础设施开发，这也是加拿大政府加快开发其丰富的

关键矿产资源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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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尚需进行评估的基金将通过加拿大关键基础设施基金（ Critical 

Minerals Infrastructure Fund，CMIF）提供。CMIF是由联邦政府制定的计划，

目的是弥补关键矿产行业的基础设施短板。 

 

总共四家企业将获得这笔基金的支持，其中三家为锂矿企业，一家为铜矿企业。 

 

 （来源：全球地质矿产信息系统） 

 

 

 必和必拓铁矿石产量微增维持全年产量目标 

近日，全球矿业巨头必和必拓（BHP）发布了其第一财季铁矿石产量报告，显

示产量同比小幅增长 2%，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关于供应过剩的担忧。尽管面临这一

挑战，必和必拓仍维持其全年铁矿石产量指引在 2.55亿吨至 2.655亿吨之间。 

 

展望未来，必和必拓设定了中期目标，即实现年产量达到 3.05亿吨。这一目

标的实现将需要公司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并加强在

新技术和新领域的探索与投资。 

 

 

(来源：长江有色金属网) 

 

 

 

 如有意见或建议，请联系五矿商会综合部。 

 电话：010-85692735，传真：010-65884109， 

 Email:   zonghe@cccmc.org.cn 


